      财政统发工资人员退缴工资专户启用通知
市直各统发工资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关于深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2015]1号）精神，请各单位将退缴的财政工资缴入以下专用帐户：

帐号：1609010009024906168—000000010

开户行:工行牡丹支行
户名；菏泽市财政局

备注：请写明退某某人工资

                         2017年1月17日

